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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21 级新生心理健康
网上测评工作的通知

各系（院）：

按照学院工作安排，拟在 2021 年 11 月 8 日至 14 日开展 2021

级新生心理健康状况测评工作，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测评对象：2021 级全体新生（含对口升学、专升本）

二、测评问卷：教育部《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测评试卷》

三、测评方式：各系（院）组织以班为单位，集中统一使用

手机微信登陆教育部测试平台参与测评，流程见附件

注：务必以班为单位集中组织测评！

四、测评地点：各系（院）按照时间安排，自主安排测评教

室。

五、测评时间：11 月 8 日—11 月 14 日，各系（院）组织学

生安排测评工作。

六、相关要求

（一）本次测评是学院第五次使用教育部《中国大学生心理

健康测评试卷》，根据前四次使用经验，该测评试卷针对性较强，

各系（院）要高度重视此次心理健康测评和建档工作，指定专门

教师现场全程监督，切实加强心理测试的宣传教育工作。

（二）心理健康测评与建档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强、保密性高

的工作，各系（院）要充分发挥班级心理委员的作用，积极协助

和配合学生工作部、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认真规范地做好全体新

生心理健康测评、建档工作。



（三）实施测评前，各系（院）应与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签订

《心理测评学生知情承诺书》，并指派专人负责向学生说明心理

健康状况测评的目的和意义，同时让学生在《2021 级新生心理测

评告知书》知情签字，使学生在了解自愿的基础上，积极配合做

好心理健康测评工作；在测评具体实施过程中，参测学生要严格

按要求操作，本人独立完成信息修改和测评工作。

注：本次测评系统每位同学只有一次完整测评机会，请各系

（院）做到所有同学知悉这一要求并集中参测，且不要一个答案

选到底。

（四）测评工作人员必须对与此项工作有关的测评数据保密，

不得向外界公布、泄露有关内容。

（五）测评结果及反馈意见由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统一存

档管理，除学院负责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人员外，其他人员、机构

均不得接触学生心理健康测评结果及反馈意见。学院心理健康教

育中心可根据需要，向主管学生工作的院领导提供学生心理状况

相关报告。

特此通知

附件：1、2021 级新生心理测评操作流程

2、大学生心理健康普查工作承诺书

3、2021 级新生心理测评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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